
2023年交通志愿者活动总结(精选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优秀的总结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
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交通志愿者活动总结篇一

为期一个月的“交通志愿者活动“在五月这个文明交通月里
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为深入开展“文明交通志愿者活动”，
工业大学校青协在学校里充分利用贴吧、展板、飞信、qq交流
群等宣传阵地，积极宣传此次活动，为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
打下基础。现将四个星期四次志愿活动进行如下总结：第一周
(5月4～5号)：

活动开展第一天恰逢青年节，第一次穿上青城志愿者专属的
红马甲，带上红帽子，在接受了交警的简单培训后就正式上
岗。第一次跟越线的阿姨说“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退到白线以
内”时内心除了胆怯不安更多的是小小的成就感，到第二次
时就理直气壮地拿出小红旗将超出白线的行人劝退回白线以
内。

最深的感悟是：做志愿活动很简单;文明交通习惯的养成是一
个长期渐近的过程，我们要想彻底改善呼市交通，我们必须
坚持下去第二周(五月11～12号)：

很荣幸作为小记者对行人进行关于我们志愿者表现的调查，
我并不害怕跟陌生人打交道，可是我害怕的是当我用带着笑
脸迎上去问问题的时候，那些温暖明亮的阳光下某些人冷漠
的表情和冷淡的言语，举手投足间还给我的甚至是鄙视和不



屑，丝毫没有青城市民所独有的情谊。虽然如此，我的工作
依然在好心人的配合下顺利完成，根据调查来看，得出如下
总结：

2)交通安全意识必须深入人心，只有市民整体素质提高，交
通状况才能得到明显改善

第三周(五月19～20号)：

我依旧是以小记者的身份参加到这次执勤中，在去往“润宇
岗”的路上，我留意了一下我所经过的路口行人闯红灯的现
象，大多数骑车的路人还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停了下来，即
使很多人的车子超过了白线，但是行人却很少遵守交通规则，
他们在看到车辆还未靠近的时候，心存侥幸心理快速穿过马
路。另外这次调查以市民对本市交通问题的想法为主，根据
调查结果，作出以下总结：

3)志愿者站岗时间缩短，志愿者对于活动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不少

第四星期：(五月26～27号)

最后一次的执勤中，我们没给人都没有丝毫的懈怠。在每一
次红灯亮起的时候，我们的志愿者就站在白线上举起手中的
小红旗;在每一次绿灯亮起时，我们快速撤到路边，吹响哨子，
提醒行人过马路。在“润宇岗”，已经有行人熟悉了我们这
些志愿者，看到我们在场，他们自觉的把车子停在白线内，
等听到我们吹响哨子，在我们的“一路平安”中穿过马路。
我们的辛勤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我们得到的除了赞扬，还
有看到我们所执勤的路口交通状况有所改善时的欣喜和安慰。

从第一次跟行人说话脸红甚至口齿不清到对他们的问题对答
如流，从站在车流量极大的路口慌忙不知所措到看到曾执勤
的路口感到熟悉亲切。这个五月，我们见证着彼此的成长，



我们志愿者在每一次活动中严于律己，用自己的行动向社会
上所有人宣称，我们这一代，是让人骄傲的90后!

这一个月来，所有志愿者的努力，所有志愿者的汗水，所有
志愿者的勤勤恳恳换来的不仅仅是一张呼市义工证，更多的
是社会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认同。我们工大很多学生并不是本
地人，在呼市这四年，甚至更多时间里，是青城抚养着我们，
我们为了感谢她的抚养之恩，就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做起，引
导呼市文明交通，创建美丽和谐青城，这就是我们感恩的方
式。向所有参加此次活动的志愿者致敬!

交通志愿者活动总结篇二

繁忙的十字街头，我们在寒风中站立。收到的有无数的冷漠
与观望，但更多的是得到了一份理解。

xxxx年3月31日，营销093班在团支部的组织，寝室长的协助
下，大家来到下沙学源街的各个十字路口，开展交通志愿者
活动，维护交通秩序，体验协管们的乐趣。于是，活动开始
前，我们6个负责有先在各个路口分配了人员，使其在各自的
岗位上执行自己的任务，即：协管自行车、行人闯红灯的违
章行为。起先，大家都有些不好意思伸出手来维护秩序，但
渐渐地，同学们都一个个大胆行动起来，逐淅进入了自己的
角色。同时，路过的行人听到了我们维护秩序的声音，许多
人也都投来了善意的目光，并停住自己的车子，使我们小有
一番成就感。

最后，在我们一天的活动结束后，大家虽然很疲惫，但都有
所收获，不仅增长了同学的才干，而且锻炼了同学们的表达
能力，我们都很感谢这次活动。

总体分析，此次活动得到了高沙社区及团总支的大力支持，
主要体现在：



1、所有参加活动的'志愿者都很积极。

2、每组队员都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

3、在活动中志愿者们能够相互配合、团结合作，增加凝聚力。

但也存在了一些小不足：

1、有极少部分志愿者不能够很好的与别人交流，不是很热情
的维持交通秩序，甚至不敢阻止闯红灯的行人。

2、部分同学对下沙的道路还不是很熟悉，对一些路人问路很
难做出回答。

不过，说实在，交通是靠大家一起维持的，如果人人都能遵
守交通，那么交通管理局就可以省很多力了，而且可以减少
的发生。在今天的活动中，我们渐渐发现，在我们积极参与
交通志愿者活动下，很多行人都开始自觉遵守交通秩序了，
宁可多停一分，也不争夺一秒，因为生命是自己的，生命只
有一次，我们要好好珍惜。

本次我班的交通志愿者的圆满成功，正是充分体现了同学们
的积极性，也为交通秩序的维护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另
外除了看到成功外我们更注重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会积
累经验使得下次活动更完美，更成功。争取让青年志愿者的
爱心播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交通志愿者活动总结篇三

首先，在取得的成绩方面。

5.同时也提高了交警大队和钦州学院的口碑，得到了钦州市
民的一致好评。



其次，凸显的一些问题。

1.大家在后期的执勤中大家的热情有所下降，有时会出现个
别的缺勤现象。

2.在开会的时候会出现迟到的现象。

交通志愿者活动总结篇四

曲靖市按照深化纪检监察派驻（出)机构统（）一管理改革的
要求，保留了成立党委的9个市直部门(单位）纪委，撤销
了18个纪检组、1个直属机关工委纪委和3个监察室，集中派
出了8个纪工委、监察分局，有效整合了纪检监察机构、编制
和人员。近两年来的工作实践证明，派出纪工委、监察分局
在推进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纠风等各项工作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更好地体现了纪检监察派出机构实行统一
管理的体制优势。但在保留的市直单位纪委的工作运转中，
我们发现由此带来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容忽视，需要进一步
研究解决。

（一）职能交叉重叠

派出纪工委监察分局对负责部门（单位）履行着纪检监察的
职能，而作为9个设立党委的市直部门（单位）的纪委，对本
单位同样履行着纪检监察职能，形成了事实上的职能交叉重
叠关系，在教育、监督等工作特别是信访调查、案件初核、
案件调查、案件审理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划分职能、明确责
任、规范程序、理顺关系。

（二）机构设置不配套

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管理过程中，保留纪委的9个市直单位中，
有3个市直单位监察室被收回，其余6个市直单位中，除公安
局设有督查大队，履行着监察职能外，都没有单独设立监察



室，形成了只有检查机关、没有监察机构，纪检与监察两种
机构设置不配套的状况，削弱了行政监察职能，影响了监督
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人员配备不足

9个市直单位纪委的人员编制中，除公安局纪委外，其余8个
部门（单位）只设纪委书记岗位，没有配备工作人员，同时
纪委书记还分管着其他业务工作。由于人员配备不足，无法
独立地开展工作，遇有案件查办、监督检查等工作，全靠组
织协调其他人员参与完成，难以保证纪检监察工作的顺利开
展。而要增设纪委副书记、纪委办公室主任等岗位，又受到
人员编制的制约，导致市直单位纪委无法正常的开展纪检监
察业务。

（四）自身建设滞后

中纪委等五部委联发的9号、10号文件下发之后，地方县级纪
检监察机关建设得到了全面加强，而市直单位纪委一方面处
于缺编缺人的困境，另一方面又承担着繁重的反腐倡廉工作
任务，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区域，在人员编制、干部配备、办
公办案装备、经费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加突出的暴露出
来。

随着反腐倡廉建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按照中央关于“在坚
决惩治贪腐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
重制度建设的要求”，直属部门（单位）纪委在预防贪腐方
面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发挥职能作用的空间和领域更加宽
广，重视和支持直属部门（单位）纪委的自身建设，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针对直属部门（单位）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如下工作建议：

（一)加强市直部门(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建设



在派出纪检监察机构收归直管后，要进一步强化部门（单位）
内部监督，加强内设纪检监察机构建设。成立党委的部门
（单位），要在保留纪委的同时，研究解决职务设置和人员
配备问题，干部总数超过100人或党员总数超过80人的部门
（单位），要内设监察室，配备监察室主任；增设纪委副书
记、纪委办公室主任；干部总数少于100人或党员总数少于80
人的综合部门（单位），要配备专职监察员，保证有2—3名
专职纪检监察干部。没有内设纪检监察机构，但涉及人权、
事权、财权的重点部门（单位），要明确1名领导分管反腐倡
廉建设，并设置纪检监察联络员，负责具体业务工作的开展，
同时接受派出纪工委监察分局的业务指导。

（二)明确划分市直部门(单位）纪委与派出纪工委监察分局
的职责权限

部门（单位）纪委负责，需要纪工委支持配合的，向负责
（联系）的纪工委提出；对“三重一大”的决策监督，以及
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由纪工委和市直部门（单位）
纪委共同负责，涉及需要初核和立案调查的，由纪工委负责，
市直部门（单位）纪委配合。

（三)开展市直部门(单位）纪检监察机关规范化建设

要从政策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在对市直部门（单位）纪委的
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进行重新规范的同时，对其办公办案
装备配备、经费保障等进行统一要求，同时建立健全纪委议
事决策、工作规范、工作流程、工作制度、工作纪律、档案
管理等相关制度，大力推进直属部门（单位）纪委规范化建
设，为直属部门（单位）纪委履行职责提供政策支持和组织
保障。

交通志愿者活动总结篇五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回顾当交通



文明志愿者的九天时光，在此期间，我经历了很多以前未曾
遇到的事情，让我对生活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体会。

我们工作的地点是人民东路与濠东路的交叉出。我们的任务
是文明交通劝导，具体任务是劝导行人不闯红灯，不乱穿马
路，遵守交通规则，协助交警保障交通的畅通，通过我们的
行动，让更多市民消除不文明交通陋习，引导大家文明行车，
安全出行。

刚开始参加活动时发现了很多不文明的现象和安全隐患，有
的汽车横在路口，这样看上去很不好看。还有很多汽车司机
和行人总是急着过马路，大家互不相让，闯红灯，横穿马路
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样就很容易出事故。起先，我们还不
太好意思去劝导，但在交警的帮助下，我们渐渐主动起来。

在志愿工作日，我们早上七点二十就要到工作岗位，下午是
五点。在此期间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艰苦。阳光曝晒不说，
还要吸入汽车排放的尾气。因此，每天都感觉脑袋就有点昏
沉沉的，不过都坚持到了最后。然而把我们承担的苦跟交警
承担的苦相比，那就不值得一提了。他们所要忍受跟面对的
困难不知道要比我们多多少倍。

有时候，我自己会想，为什么人们会不顾后果的去闯红灯？
真的是那些人没有素质吗？其实不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人们开始富裕，拥有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导致车流量剧增，
所以人们为了快速的到达目的地，就会冒着危险去闯红灯。
通过这些，我发现，交通秩序难以维护存在以下的几点问题：

一、城区规划不合理。

城区分布不合理，市中心商业过于集中，逢年过节是有的店
铺甚至会占用道路，以及各种车辆私自停靠子马路两侧从而
降低了道路的通行能力，削弱了道路功能。



二、城区街道职能规划不明，或者城管力度不够，导致交通
混乱。

例如端平桥菜市场，占道经营，车辆随意停放。

三、城区道路行人、非机动车违法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主观上，群众参与交通守法意识比较低，行人、骑车人和乘
车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存在着无意识违法和有意识
违法。无意识的交通违法行为表现为许多居民在交通行为中，
由于对新法规了解不够，如：很多骑自行车的人根本就不知
道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很多乘车人不知
道在机动车道上下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等等。

他们的行为归根在于对交通法规知之甚少，或者知道的不是
很清楚。而有意识的交通违法行为主要受方便、快捷、省时
等因素的影响，明知不能违反，但抱有从众、侥幸心理而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警可以当场进行处罚，但现
实中，交警对这类交通违法的处罚执法难度较大，多以警告
为主，罚款处罚的几乎没有。再而，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
交通违法由于一定程度上带有普遍性，致使交警在执法中常
常遇到“法不责众”的尴尬局面。

另外，对于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赋
予的管理手段又过于简单，且没有很强的威慑力和约束力，
使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法屡禁不止。民警的“严”管往
往是很容易遭来群众的围观、乘机起哄、甚至滋事，帮违法
者讲“好话”的比比皆是，久而久之，使民警在管理上产生
一种畏难情绪，不利于交通管理工作的开展。

所以，我认为，要改变现在的交通混乱情况，应该要做一下
几点：

1、应建立健全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管理新机制。



2、应加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3、要加大现代科学技术在城区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4、要按照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做细做实交通管理宣传
工作。

但是，付出也就会有收获。在我们的劝导下违反交通规则的
现象逐渐减少，大家都能做到文明出行，这让我们倍感欣慰。
别人一句温馨的谢谢，一个浅浅的微笑，更是让我们倍感甜
蜜，心中的自豪跟喜悦顿时油然而生。从这次活动中，我还
学习到了很重要一点，那就是如何与人交流沟通。别人横穿
马路的时候，该怎么规劝才能让他们真正的认识到横穿马路
的危险性与不负责性，从而以后再也不做类似的事；别人向
你问路时你又得如何讲才能让人明白，而遇到自己不清楚又
该怎么办，一句“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呢还是怎样？所有
这些要真正学起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总之，这次活动让我获益匪浅。我会好好珍惜这段时光，同
时今后再接再厉，从自身做起，呼吁身边的人，遵守交通规
则，安全出行。


